
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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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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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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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
合
业
务

政策
法规
文件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各地配套政策法规文件：《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
的通知》（云政发〔2014〕65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见》云政办发﹝2019﹞42号 《鹤庆县2019年农村低保动态
管理精准施保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鹤政办法〔2019〕49号 《鹤庆县2019年城市
低保动态管理精准施保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鹤政办法〔2019〕50号 《云南省民
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实施意见》（云民社救〔
2018〕42号）
 《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
知》 （云民办法〔2020〕8号）《鹤庆县民政局关于规范临时救助审批有关事宜
的通知》（鹤民发〔2016〕114号）  《鹤庆县民政局 鹤庆县财政局关于建立临
时救助备用金制度的通知》（鹤民发〔2020〕34号） 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的通知（民发〔2016〕115号）

信息公开规定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县级人民
政府民政
部门、乡
镇人民政
府（街道
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2
监督
检查

●社会救助信访通讯地址： 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民政局（鹤阳路西段30号）

●社会救助投诉举报电话：  县民政局社会救助股：0872—4132600  云鹤镇： 
0872—4124385    辛屯镇：0872—4340005   草海镇：0872—4130810    金墩
乡：0872-4331016   松桂镇：0872—4320093  西邑镇：0872—4381006   黄坪
镇：0872—4374006   六合乡：0872—4360015  龙开口镇：0872—4310034   县
民政局社会救助股0872—4132600

相关政策规定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县级人民
政府民政
部门、乡
镇人民政
府（街道
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3

最低
生活
保障

政策
法规
文件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45
号）     ●《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民发〔2012〕220号）
●各地配套政策法规文件：《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的意见》云政办发﹝2019﹞42号 《鹤庆县2019年农村低保动态管理精
准施保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鹤政办法〔2019〕49号               《鹤庆县
2019年城市低保动态管理精准施保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鹤政办法〔2019〕50号

信息公开规定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县级人民
政府民政
部门、乡
镇人民政
府（街道
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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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低
生活
保障

办事  
指南

●办理事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办理条件：持有当地常住户口、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本地城乡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条件的家庭。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则上不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1）家庭成员中有在岗在编财政供养人员的；
（2）拥有5万元及以上大额存款的；
（3）拥有5万元（含）以上机动车辆（不含残疾人功能性补偿代步车）或工程机
械的；
（4）注册登记公司、企业并实际开展经营活动的；
（5）领取社保工资、城镇职工（含个体）养老保险的;
（6）家庭住房面积超过150㎡（含自建、购买），或有一处以上住房，或购买门
面房、其它经营用房的；
（7）长期雇佣他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8）家庭财产状况或实际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9）拒绝配合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调查，隐瞒家庭真实收入和财产状况，未按规
定提供有关证明或提供虚假证明的。                                                     
下列人员经个人申请，可参照单人户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1）生活困难、主要靠家庭供养的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
度残疾人；
（2）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靠家庭供养的三级、四级智力和精神残疾人，以及因患重
特大疾病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3）生活困难的麻风病患者、艾滋病感染者按相关政策规定纳入，不通过村组评
定和乡镇审核，不进行公示，由卫生健康局审核把关确定对象，按民政局要求完
善相关表册和信息，并按要求进行日常动态管理。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我县2020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4500元∕人•年，补助
标准分别为A类303元∕月、B类243元∕月、C类213元∕月，3个档次；城市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为640元∕人•月，补助标准分别为A类446元∕月、B类386元∕月、C类
356元∕月，3个档次。     
●申请材料:①书面申请书；②家庭户口册和申请对象的身份证复印件；③劳动能
力、生活来源、财产状况以及赡养、抚养、扶养情况的书面声明；④家庭经济状
况核对授权书，并作出信息真实性的承诺；⑤残疾人还应当提供第二待《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证》；⑥其他需要提供的有关材料。
●办理流程：提出申请→乡镇受理→入户调查→民主评议→乡镇审核→张榜公示
→居民家庭财产经济状况核对→县级审批。
●办理时间：正常工作日、工作时间内。地点：各乡（镇）人民政府社会救助服
务窗口。
●联系方式：云鹤镇 0872—4124385    辛屯镇：0872—4340005   草海镇：
0872—4130810    金墩乡：0872-4331016   松桂镇：0872—4320093  西邑镇：
0872—4381006   黄坪镇：0872—4374006   六合乡：0872—4360015  龙开口
镇：0872—4310034   县民政局社会救助股0872—4132600

《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
最低生活保障工
作的意见》（国
发〔2012〕
45号） 、各地相
关政策法规文件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县级人民
政府民政
部门、乡
镇人民政
府（街道
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5
审核
信息

●初审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1、乡（镇）级：辖区内各村的对象人数；2、村级：
户主姓名、保障人口数、保障金额、致困原因、纳入时间、其他。

  

《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
最低生活保障工
作的意见》（国
发〔2012〕
45号） 、各地相
关政策法规文件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
内，公示7
个工作日

乡镇人民
政府（街
道办事
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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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低
生活
保障

审批   
信息

《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
最低生活保障工
作的意见》（国
发〔2012〕
45号） 、各地相
关政策法规文件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县级人民
政府民政
部门、乡
镇人民政
府（街道
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7

临
时
救
助

政策
法规
文件

●《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国发〔2014〕47号）                     
●《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意见》（民发〔2018〕
23号）
●各地配套政策法规文件：《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临时救助工作实施意见》（云民社救〔2018〕42号）
 《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
知》 （云民办法〔2020〕8号）《鹤庆县民政局关于规范临时救助审批有关事宜
的通知》（鹤民发〔2016〕114号）  《鹤庆县民政局 鹤庆县财政局关于建立临
时救助备用金制度的通知》（鹤民发〔2020〕34号） 

●《国务院关于
全面建立临时救
助制度的通知》
（国发〔2014〕

47号）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县级人民
政府民政
部门、乡
镇人民政
府（街道
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8
办事  
指南

●办理事项：临时生活困难救助
●办理条件：因遭遇火灾、交通事故、突发重特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困难，导致基
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家庭和个人。
●救助标准 ：乡（镇）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在500元内直接救助，超过500元以上
的报民政局审批，民政局根据乡（镇）意见，进行调查符核，符合条件的，救助
在2000元内的直接救助，超过2000元以上的报县政府分管领导审批，县政府分管
领导审核后加注意见在转民政局办理。        
●申请材料：①书面申请书；②家庭户口簿、申请救助对象身份证（复印机）；
③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并作出信息真实性承诺；④银行卡复印件；⑤其他
需要提供的有关困难佐证资料。
●办理流程：申请人向户口所在地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村委会根据申请人
的申请材料入户调查、收入核定、民主评议等初审工作，并公示后对符合条件的
在（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后上报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
政府根据村委会的初审意见进行复审，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在500元内直接救助，
超过500元以上的报民政局审批。→民政局根据乡（镇）意见，进行调查符核，符
合条件的，救助在2000元内的直接救助，超过2000元以上的报县政府分管领导审
批。→县政府分管领导审核后加注意见在转民政局办理。
●办理时间：正常工作日、工作时间内。地点：各乡（镇）人民政府社会救助服
务窗口。
●联系方式 ：云鹤镇 0872—4124385    辛屯镇：0872—4340005   草海镇：
0872—4130810    金墩乡：0872-4331016   松桂镇：0872—4320093  西邑镇：
0872—4381006   黄坪镇：0872—4374006   六合乡：0872—4360015  龙开口
镇：0872—4310034   县民政局社会救助股0872—4132600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711号）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县级人民
政府民政
部门、乡
镇人民政
府（街道
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9
审核
审批
信息

1、乡级：辖区内各村的对象人数、救助总金额。2、村级：临时救助对象（家
庭）姓名、救助人数、救助金额、救助事由。

《国务院关于全
面建立临时救助
制度的通知》
（国发〔2014〕
47号） 、各地相
关政策法规文件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县级人民
政府民政
部门、乡
镇人民政
府（街道
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